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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是公众参与环境管理

的一种必要形式。公众参与的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项目评价范围内公众及相关团

体对项目的认识程度，让广大公众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和实施后可能带来的环境问

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保障项目在建设决策中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公众参与促

使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运营更加完善、合理，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项目建成后带

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瓜州县明乾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在《瓜州县柳沟煤化工产业

园工业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期间开展了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现将调查情况整理如下报告。

1、概述

2021年1月，《瓜州工业集中区总体规划（柳沟片区）（2018-2030）》（优

化调整）获得酒泉市人民政府批复。2022年3月瓜州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委托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对《瓜州工业集中区总体规划（柳沟片区）（2018-2030）

优化调整》进行修编，本次调整一是将原规划空间结构为“一心、两轴、五区”，

调整为“两轴、四区”，将原有规划的物流组团1区与综合服务区划出规划范围，

用地面积由原来的30.72km2调整为27.24km2。

柳沟片区内已入驻及拟入驻 40家企业。化工产业组团共有 27家，其中精细

化工企业 25家，煤化工企业 2家，化工产品包括燃料、农药、染料、原料药、

光刻胶专用光敏剂、煤焦油等；仓储物流企业 7 家；配套设施类企业单位共 6

家。园区目前在建和建成的精细化工企业 29家、煤化工产业 2家。已初步形成

以农药原料药-农药中间体、医药原料药-医药中间体、煤焦油、染料及染料中间

体、微电子光刻胶专用光敏剂为主导的化工产业。

依据 2022年园区招商引资情况，园区将进驻 10家精细化工企业，精细化工

企业将产生大量工业废水。同时随着 2022年资源产能调整，园区的煤化工企业

将陆续投产运行。煤化工企业也将排出大量工业废水。目前园区建成了处理规模

500m3/d的生活污水厂 1座和处理规模 5000m3/d的工业污水处理厂 1座。其不论

从水量上还是从水处理工艺上，均无法满足近期园区工业废水处理要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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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急需进行工业废水处理工程二期建设，使得园区污废水处理规模及能力均能

满足园区企业入驻需求。

为此，瓜州县明乾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拟投资 14111.55万元在园区现状污水

厂北侧建设瓜州县柳沟煤化工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项目，占地面

积 74804m2，约 112.2亩。污水处理厂现状一期设计规模 0.5万 m3/d，本次二期

工程扩建 0.5万 m3/d，达到总处理规模 1.0万 m3/d，设计年限近期 2025年，远

期 2030年。废水处理工艺采用气浮+臭氧预氧化+水解酸化+A/O反应池+高效沉

淀池+臭氧氧化+BAF工艺+V型滤池。尾水采用次氯酸钠溶液消毒工艺，消毒完

尾水作为企业回用水、园区绿化以及道路浇洒用水。

我单位于 2022年 11月委托甘肃首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瓜州县柳沟煤

化工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简称“报告书”）

的编制工作。评价期间，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

月 1日）的要求进行了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工作，在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编制完成后进行了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并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同时进行

了登报公示和网络公示，公示期结束后编制完成了《瓜州县柳沟煤化工产业园工

业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

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

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

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

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本项目位于酒泉市瓜州县瓜州工业集中区柳沟煤化工产业园，该产业园区已

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因此，本项目首次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免予公开，公开内容纳入到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中。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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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公示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

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

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

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

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工作日”

本项目位于酒泉市瓜州县瓜州工业集中区柳沟煤化工产业园， 该产业园区

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本次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因此，本项目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限为 5个工作日。

3.1.2公示内容

《瓜州县柳沟煤化工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我单位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2018年 4月 16日公布，2019年 1

月 1日施行），将该项目环评的有关事宜公示如下，以广泛征求关心本项目建设

的公众、专家、组织对项目实施的环境影响的意见与建议，起到预防、减轻或消

除项目实施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目的。

一、报告查阅方式

公众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向建设单位、环评单位索取报告全文。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所在地敏感目标内受影响的公民、法人、有关专家及其他组织。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即日起，请关心本项目建设的公众就项目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有关的建

议和意见，在 5个工作日内通过快递邮寄、电子邮件、或者通过公众参与调查表

（见附件）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

建设单位：瓜州县明乾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薛工 联系电话：17718602893

环评单位：甘肃首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13220465286 电子信箱：98113405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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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公示之日起 5个工作日。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次公示网站选取的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作为环评行业公众参与互动平台，

旨在实现建设单位项目环评全过程公开，建立公众参与的互动渠道及行业知识分

享交流资源库，协助企业项目公开、促进公众全程监督。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在甘肃环评信息网网站

（http://www.gshpxx.com/show/2829.html）进行了全文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3年

1月 17日~1月 23日，共 5个工作日。

网站公示截图见图 1。

图 1 征求意见稿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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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酒泉日报》是中共酒泉市委机关报，是全市唯一公开发行。面向酒泉敦煌、

玑、瓜州、金塔、肃北、阿克赛七个县市，辐射周边地区。是酒泉市覆盖面最广，

发行量最大，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传播媒介。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3年 1月 18日和 2023年 1

月 19日在《酒泉日报》进行了刊登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第十一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5个

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次”的规定。

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2和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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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情况



8

图 3 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情况

3.2.3张贴公告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第三十一条 对依法批准设立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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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

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

以下方式予以简化：（三） 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

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酒泉市瓜州县瓜州工业集中区柳沟煤化工产业园，该产业园区已

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因此，本项目征求

意见稿依法免予张贴公告。

3.3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纸质版存放在我单位办公室

内，在公示期间有专人负责征求意见稿的查阅接待工作，为需要查阅的公众提供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并负责对公众提出意见进行收集和解释。在公示期间，

无公众查阅纸质版报告征求意见稿。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规划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信件、传真、邮

件微信等咨询规划环境影响情况，未收到关于本规划环境影响方面的意见表。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在网站及报纸上两次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

方式对本项目反馈的意见。

4.2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4.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5、报批前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的要求，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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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前，于 2023年 11月 20日在甘肃环评信息网（http://www.gshpxx.com/）上公

开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报批前公开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

条的相关规定，公开内容中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

开的内容。

6、其他

存档备查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网站公示截图、公示报纸。

7、诚信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瓜州县柳沟煤化工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二期）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本单位（瓜州县

明乾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

责任，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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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瓜州县柳沟煤化工产

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

工作，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我单

位对公众意见采纳与未采纳情况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瓜州县柳沟煤化工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二期）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

的一切后果由瓜州县明乾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瓜州县明乾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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